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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阳市人民政府文件  
溧政发〔2019〕3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市政府关于赋予江苏溧阳经济开发区 

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通知 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、天目湖旅游度假区、溧

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各委办局、直属企事业单位： 

经市政府常务会议、市深改组会议研究同意，为加强项目服

务水平，提高行政审批效能，加快江苏溧阳经济开发区建设，根

据《中共溧阳市委溧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溧阳经济开发区上兴

新区建设与发展的意见》（溧委发〔2016〕68号）和《常州市省

级以上开发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试点意见》（常审改〔2015〕3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决定赋予江苏溧阳经济开发区部分经济社会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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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权限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赋权范围 

江苏溧阳经济开发区。 

二、总体目标 

响应高质量发展要求，着力加强项目服务水平、提高行政审

批效能，优化营商环境，为溧阳经济开发区上兴新区实现“接轨

南京第一城、产城融合示范区、新一轮发展重要增长极、体制机

制试验区”的发展目标提供保障。 

三、基本原则 

坚持应放尽放、能放则放，最大限度激发新区发展活力，破

除发展障碍；坚持权责一致、监管到位、做到有权必有责，用权

必监督，违法必追究；坚持以人为本、高效便民，进一步优化审

批流程，简化办事程序，提高审批效率；坚持积极稳妥、有序推

进，在改革中探索，在实践中完善，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

关系。 

四、赋权事项 

（一）市市场监管局向江苏溧阳经济开发区下放的管理权限 

1．内资企业登记； 

2．外商投资企业登记； 

3．企业集团登记； 

4．新建企业筹建登记； 

5．个体工商户设立、变更、注销、备案登记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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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登记； 

7．食品经营许可（食品销售类）； 

8．食品经营许可（餐饮服务类）。 

上述管理权限采用机构延伸方式行使，由市市场监管局在上

兴镇设立的分支机构在江苏溧阳经济开发区开设相应窗口，加盖

市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专用章或食品经营许可专用章行使。 

（二）市发改委向江苏溧阳经济开发区下放的管理权限 

1．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

项目核准； 

2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； 

3．企业投资建设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； 

4．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事项核准。 

上述管理权限采用委托方式行使。 

（三）市商务局向江苏溧阳经济开发区下放的管理权限 

1．限额以下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与变更。 

上述管理权限采用委托方式行使。 

（四）市维稳办向江苏溧阳经济开发区下放的管理权限 

1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。 

上述管理权限采用委托方式行使。 

（五）市经信局向江苏溧阳经济开发区下放的管理权限 

1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； 

2．企业投资技术改造项目核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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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企业投资技术改造项目备案。 

上述管理权限采用委托方式行使。 

（六）市交通运输局向江苏溧阳经济开发区下放的管理权限 

1．因建设工程需要占用、挖掘公路、公路用地的许可； 

2．在公路上增设或者改造平面交叉道口的许可； 

3．跨越、穿越公路修建桥梁、渡槽或者架设、埋设管道、

电缆等设施的许可； 

4．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、埋设管道、电缆等设施的许可； 

5．在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埋设管道、电缆等设施的许可。 

以上为权限内公路，不含国、省干线公路，上述管理权限采

用委托方式行使。 

（七）市住建委向江苏溧阳经济开发区下放的管理权限 

1．同意履带车、铁轮车或者超重、超高、超长车辆在城市

道路上行驶； 

2．同意超限机动车辆、履带车、铁轮车等需要经过城市桥梁； 

3．占用、挖掘城市道路审批； 

4．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、杆线等设施审批； 

5．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发放； 

6．建设工程抗震设计审查； 

7．招标文件备案； 

8．招标人自行办理施工招标事宜的备案； 

9．建设工程各类合同及相关备案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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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．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及建设工程安全监督办理； 

11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的备案； 

12．白蚁防治预防； 

13．建设工程档案预验收。 

上述管理权限采用委托方式行使。 

（八）市规划局向江苏溧阳经济开发区下放的管理权限 

1．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； 

2．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发； 

3．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发； 

4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。 

以上权限采用委托方式行使，待市规划局在经开区成立相关工

作机构后予以实施。 

（九）市国土资源局向江苏溧阳经济开发区下放的管理权限 

1．建设用地预审； 

2．不动产抵押登记。 

上述管理权限由市国土资源局为江苏溧阳经济开发区项目

开辟绿色通道，遵循“即到即办”的原则。 

（十）市城管局向江苏溧阳经济开发区下放的管理权限 

1．临时占用城市绿地审批； 

2．砍伐城市树木、迁移古树名木审批； 

3．改变绿化规划、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审批； 

4．城市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审批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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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； 

6．户外广告设置的审批； 

7．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临时堆放物料，搭建非永久性建

筑物、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审批； 

8．临时占用道路及其他公共场地摆摊经营审批； 

9．城市公共绿地内及其外围20米范围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

许可审批； 

10．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备案。 

上述权限采用委托方式行使。 

（十一）市水利（水务）局向江苏溧阳经济开发区下放的管

理权限 

1．初步设计文件审批； 

2．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； 

3．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； 

4．取水许可； 

5．排水许可证审批； 

6．排污口审批； 

7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。 

上述管理权限采用委托方式行使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高标准建设江苏溧阳经济开发区上兴

新区是市委、市政府重要决策部署，市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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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型政府理念，勇于冲破思想观念障碍和利益藩篱，加强对赋

权工作的指导和协调，努力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，放大新区聚集

效应。 

（二）统筹协调推进。市政府职能转变协调小组及相关职能

部门要切实加强对赋权工作的组织领导；市审改办、政务办负责

对试点工作的全面组织、协调推进和业务指导，提供必要的平台

保障；相关职能部门、上兴镇人民政府和江苏溧阳经济开发区管

委会负责制定和落实所在区域赋权工作具体操作流程和实施细

则，建立健全规范高效的审批服务运行机制。 

（三）强化监督检查。市监察部门要将江苏溧阳经济开发区

赋权工作作为监察的重点内容，会同市审改办、政务办等部门，

研究建立专项督查制度，对工作不到位、措施不得力、进度严重

滞后的单位及个人，视情予以严肃处理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溧 阳 市 人 民 政 府 

2 0 19年1月3日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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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  送：市委各部委办局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市法院、检察院， 

市人武部。 

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1月3日印发   


